关于山东金泰新材料有限公司15万立方燃料油储存及配套设施项目
环境保护设施竣工日期、调试日期的公示
 
 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682号）以及《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》（国环评[2017]4号）要求，现将山东金泰新材料有限公司15万立方燃料油储存及配套设施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情况、竣工日期、调试日期公布如下：
项目名称：山东金泰新材料有限公司15万立方燃料油储存及配套设施项目
建设单位：山东金泰新材料有限公司
公示内容：
竣工时间：2025年3月27日。
调试期为：2025年5月27日-2025年8月27日，特此公示。
公众可以在相关信息公开后，以书面形式等向建设单位咨询。
联系人：刘鹏
电话：18054644611
地址：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经济开发区胜利路67号
山东金泰新材料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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